[bookmark: _GoBack]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
中華民國104年3月25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竹環字第1040008336B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9年1月14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環字1090001683A號函修正，並修正名稱為「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
中華民國111年9月7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環字第1110029528B號公告修正，並修正名稱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污水處理及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
第　一　條　　為防治新竹生物醫學園區（以下簡稱園區）之水污染並維護污水下水道系統正常操作，依據下水道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五條規定，訂定本規章。
第　二　 條　　園區內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地區之公民營事業、機關學校之廢（污）水，依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有關規定，排入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第　三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之廢（污）水排入污水下水道系統前，應向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竹科管理局）申請核准。其排放廢（污）水量增加或廢（污）水管線變更者，亦同。
前項申請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每日排放平均廢（污）水量、最大日及最大時排放量。
二、廢（污）水水質。
三、廢（污）水排放口位置及有關設施圖說。
第　四　條　　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完成地區申請建照時，應檢附排水設備圖說、配置圖、排放口位置等資料向竹科管理局申請核准。
前項排水設備完工後，應經竹科管理局檢查合格，始得聯接排放。
第　五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之廢(污)水符合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新竹生物醫學園區污水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水質標準（以下簡稱容許標準）者，始得排入污水下水道；未符合容許標準者，應設置預先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容許標準後，始得排入污水下水道。
前項容許標準由竹科管理局擬訂，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第　六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排放廢(污)水量不得超過最大時排水量或連續二十四小時超過最大日排放量。但因特殊排水需要經竹科管理局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應將全部廢(污)水匯集並設置標準採樣井、排放口告示牌、累計型流量計及制水閥後再行接入園區污水下水道。但將全部廢(污)水匯集有困難者，得報經竹科管理局核准，依製程廢水及生活污水分別設置。
本規章施行前園區內既設之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因故無法設置累計型流量計及制水閥者，得報經竹科管理局核准，免予設置。
竹科管理局得不定期派員至採樣井採樣檢驗水質，以查核是否符合容許標準。
第　八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及相關法規之規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
第　九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之排水設備標準除相關建築法規有所規定者外，應比照內政部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辦理。
第　十　條　　竹科管理局得隨時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場地檢查其污染物處置狀況或索取相關資料，污水下水道用戶不得拒絕或藉故拖延。
第  十一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不得在園區抽取地下水或將污染物注入土壤及地下水。
第  十二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排放廢（污）水水量或水質違反本規章之規定，經竹科管理局通知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竹科管理局除依法處理外，情節重大者，竹科管理局並得通知停止其使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第  十三  條　　園區內公民營事業及機關學校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及竹科管理局規定，定期提報廢（污）水來源、原廢（污）水性質、濃度及預先處理設施操作管理之排放水質紀錄等資料至竹科管理局。
第  十四  條　　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維護、操作與營運由竹科管理局為之，竹科管理局應將有關資料及數據詳細記錄備供參考。
